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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和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决议， 选举徐建林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并

据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宜。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事宜如下：

名称：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山路

２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建林

注册资本：贰亿壹仟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贰亿壹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高性能预拌砼的生产、销售

及其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开发与推广；新型建材及化工材料的研究及生产

应用。

特此公告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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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９２７

号），核准公司向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发行

７４９

，

９０４

，

７７１

股股

份、向福州锦昌贸易有限公司发行

１００

，

２３４

，

７９６

股股份、向福州三嘉制冷设备

有限公司发行

９６

，

５２２

，

３９６

股股份、 向福州创元贸易有限公司发行

９２

，

８０９

，

９９６

股股份购买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名城地产（福

建）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香港文汇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本公司

临时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变更至公司名下的

工商登记工作完成，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名城地产（福建）

有限公司颁发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本公司临时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验资报告》（天职沪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１５３６

号），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７２

，

０８４

，

９８３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已收到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缴纳的新增注册

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３９

，

４７１

，

９５９

元， 变更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５１１

，

５５６

，

９４２

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了本次向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股权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

更登记证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

１

，

０３９

，

４７１

，

９５９

股的登记手续。 目前公司正在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一）新增股份前后公司股份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６，１９９，０００ ２４．６１％ ＋１，０３９，４７１，９５９ １，１５５，６７０，９５９ ７６．４５５７％

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１５，８５８，７３１ ２４．５４％ ＋１，０３９，４７１，９５９ １，１５５，３３０，６９０ ７６．４３３２％

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４０，２６９ ０．０７％ ３４０，２６９ ０．０２２５％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３５５，８８５，９８３ ７５．３９％ ３５５，８８５，９８３ ２３．５４４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１５７，１６５，８８８ ３３．２９％ １５７，１６５，８８８ １０．３９７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Ｂ

股

） １９８，７２０，０９５ ４２．１％ １９８，７２０，０９５ １３．１４６７％

三

、

股份总数

４７２，０８４，９８３ １００％ ＋１，０３９，４７１，９５９ １，５１１，５５６，９４２ １００％

（备注

１

：

Ｃ１０２７７９５１７

、

Ｃ９００３２８８０５

两账户内的华源

Ｂ

股因被冻结，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暂未作缩减处理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香港文汇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本公司

临时公告：临

２００９－００８

】。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接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对上述两账户进行缩减处理， 公司

Ｂ

股股本由

１９８

，

７２３

，

６９６

股变更为

１９８

，

７２０

，

０９５

股。 ）

（备注

２

：公司本次向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福州锦昌贸易有限公

司、福州三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福州创元贸易有限公司合计发行的

１

，

０３９

，

４７１

，

９５９

股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结束且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 ）

（二）新增股份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公司向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行

１

，

０３９

，

４７１

，

９５９

股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８２３，８９１，６４１ ５４．５１％

２

福州锦昌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２３４，７９６ ６．６３％

３

福州三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９６，５２２，３９６ ６．３９％

４

福州创元贸易有限公司

９２，８０９，９９６ ６．１４％

５

俞麗

４７，６９１，４６４ ３．１６％

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１１，２９５，５９２ ０．７５％

７

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

（

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

） １０，０１９，６２０ ０．６６％

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９，５３５，２０２ ０．６３％

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６，９８０，４５９ ０．４６％

１０

战毓春

６，８１７，２００ ０．４５％

特此公告

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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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１１

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通知、召开和出席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香港文汇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出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上午， 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在上海东方航空

宾馆四楼王朝厅举行。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董云雄先生主持了本

次会议。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５３

名，代表股份

１３１

，

８４３

，

８０２

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

２７．９２８０％

。 其中内资股股东

４０

名，代表股份

８３

，

５３６

，

１０５

股，占

内资股股份总额的

３０．５５８５％

；外资股股东

１３

名，代表股份

４８

，

３０７

，

６９７

股，占外

资股股份总额的

２４．３０９４％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

了提交会议审议的议案。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经审计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会计报表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１

，

５７２

，

８７３．７０

元，可供公司所有者分配的利润为

－１

，

５１９

，

５２４

，

９３８．４３

元。

鉴于公司可供公司所有者分配的利润为负值，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各项议案的表决情况见后附的《各项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临时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表决方式及表决

程序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４日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３１

，

８４３

，

８０２ １３１

，

８３７

，

６０７ ８１４ ５

，

３８１ ９９．９９５３％

Ａ

股股东

８３

，

５３６

，

１０５ ８３

，

５３２

，

６５４ ８０８ ２

，

６４３ ９９．９９５９％

Ｂ

股股东

４８

，

３０７

，

６９７ ４８

，

３０４

，

９５３ ６ ２

，

７３８ ９９．９９４３％

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３１

，

８４３

，

８０２ １３１

，

８３７

，

６０７ ８１４ ５

，

３８１ ９９．９９５３％

Ａ

股股东

８３

，

５３６

，

１０５ ８３

，

５３２

，

６５４ ８０８ ２

，

６４３ ９９．９９５９％

Ｂ

股股东

４８

，

３０７

，

６９７ ４８

，

３０４

，

９５３ ６ ２

，

７３８ ９９．９９４３％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３１

，

８４３

，

８０２ １３１

，

８３７

，

６０７ ８１４ ５

，

３８１ ９９．９９５３％

Ａ

股股东

８３

，

５３６

，

１０５ ８３

，

５３２

，

６５４ ８０８ ２

，

６４３ ９９．９９５９％

Ｂ

股股东

４８

，

３０７

，

６９７ ４８

，

３０４

，

９５３ ６ ２

，

７３８ ９９．９９４３％

四、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３１

，

８４３

，

８０２ １３１

，

８３７

，

６０７ ８１４ ５

，

３８１ ９９．９９５３％

Ａ

股股东

８３

，

５３６

，

１０５ ８３

，

５３２

，

６５４ ８０８ ２

，

６４３ ９９．９９５９％

Ｂ

股股东

４８

，

３０７

，

６９７ ４８

，

３０４

，

９５３ ６ ２

，

７３８ ９９．９９４３％

五、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３１

，

８４３

，

８０２ １３１

，

８３７

，

６０７ ８１４ ５

，

３８１ ９９．９９５３％

Ａ

股股东

８３

，

５３６

，

１０５ ８３

，

５３２

，

６５４ ８０８ ２

，

６４３ ９９．９９５９％

Ｂ

股股东

４８

，

３０７

，

６９７ ４８

，

３０４

，

９５３ ６ ２

，

７３８ ９９．９９４３％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１

股票简称：恒源煤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暨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在公司十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全体

董事参与了表决。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吸收合并安徽卧龙湖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暨设立分公司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吸收合并安徽卧龙湖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暨设立分公

司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

公司关联董事胡庆永、吴玉华、朱凤坡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具体内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０

点整

３．

会议地点：宿州市皖煤大酒店

４．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二）会议审议议题：

审议 《关于吸收合并安徽卧龙湖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暨设立分公司的议

案》。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四）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会议， 并可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与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附

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五）会议出席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持加盖法人印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工商部门出具的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需加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

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需

加持个人股东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出席会议时确认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原件、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后生效。

出席会议时凭上述登记资料签到。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

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未登记不影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时至

１２

时，下午

３

时至

６

时。

３．

登记地点：安徽省宿州市西昌路

１５７

号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六）其他事项：

１．

会期预定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２．

联系人：祝朝刚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７－３９８２１４７

３．

邮 编：

２３４０１１

传 真：

０５５７－３９８２２６０

特此公告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我公司（本人）出席安徽恒源煤电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在委托人不做

具体表决指示的情况下，受托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见表决）。

委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１

股票简称：恒源煤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吸收合并安徽卧龙湖煤矿有限责

任公司暨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为理顺公司管理体制、提高运营效率，公司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安徽卧

龙湖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卧龙湖煤矿公司”）并设立为分公司（暂定

名为“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卧龙湖煤矿”）。

一、合并双方基本情况

合并方：本公司，即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被合并方：安徽卧龙湖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卧龙湖煤矿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住所：淮北市濉溪县铁佛镇；注

册资本：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整；法定代表人：董昌伟；经营范围：煤炭开采、洗选、加工

及销售，煤矸石开发、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底，卧龙湖煤矿公司总资产

１５１

，

０９４．６３

万元，净资产

２５

，

２９０．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卧龙湖煤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７

，

８６０．１３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

４１４．１８

万元。

二、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１

、 本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卧龙湖煤矿公司的全部资产、负

债和业务、人员，合并完成后卧龙湖煤矿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被注销，吸收合

并后设立卧龙湖煤矿分公司存续经营。

２

、合并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３

、合并双方将签订《吸收合并协议》，共同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

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完成合并资产交付事宜，并办理资产移交手续和相

关资产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４

、合并完成后，卧龙湖煤矿公司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流动

资产等财产合并入本公司。 卧龙湖煤矿公司所有债权债务，正在履行的合同、

协议以及其他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全部由本公司依法承继。

公司将同样依法承接卧龙湖煤矿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省皖北煤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按原合同条款与条件履行卧龙湖煤矿公

司

６２

，

９９５．３１

万元长期债务还款义务。 为此，在设立为分公司后，公司将依据会

计准则及公司统一的会计政策测算卧龙湖煤矿分公司的折旧及采矿权摊销金

额、经营性净现金流量金额以便履行还款义务。

５

、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合并完成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合并方承担。

６

、本次吸收合并行为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全部职工整体由本公司吸收

合并后设立的卧龙湖煤矿分公司所接收。

三、本次吸收合并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卧龙湖煤矿公司所有相关的资产、业务、人员等，

全部纳入本公司，有利于公司整合优势资源，改善卧龙湖煤矿的盈利水平。

２

、卧龙湖煤矿公司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按

１００％

比例纳

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本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实质性

影响。

四、其他事宜

本次吸收合并事宜将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吸收合并涉及资产移交、 相关资产权属变更

登记及设立分公司等一切事宜。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２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３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因同意票未过半数，未获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

２８

，

８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０．２５％

；反对

６８

，

４３１

，

３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４８．０３％

；弃权

４５

，

１９８

，

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３１．７２％

。

●

公司将对议案进行修改后重新履行审核程序。

●

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发行公司中期票据的方案》和《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均

为会前补充的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

３７

人，代表股份

４２９

，

２５２

，

００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６３％

，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副董事长刘文富先生受董事长王社平先生委托主持会议，

会议逐项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二、议案审议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７

，

９４３

，

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７０％

；

反对

１

，

３０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７

，

９４３

，

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７０％

；

反对

１

，

３０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５

，

５４６

，

８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１４％

；

反对

１

，

３０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

；弃权

２

，

３９６

，

４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

。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７

，

９４３

，

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７０％

；

反对

１

，

３０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８６

，

３７０

，

４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０．０１％

；

反对

９８９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３％

；弃权

４１

，

８９２

，

３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

。

６

、关于聘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７

，

９４３

，

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７０％

；

反对

１

，

３０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关于公司担保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７

，

７７６

，

３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６６％

；

反对

１

，

４７５

，

６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４％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８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

２８

，

８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

表人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０．２５％

；反对

６８

，

４３１

，

３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４８．０３％

； 弃权

４５

，

１９８

，

８７５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１．７２％

。

该议案未获通过，公司将对议案进行修改后重新履行审核程序。

９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８

，

２６２

，

８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７７％

；

反对

９８９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３％

；弃权

０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０

、关于发行公司中期票据的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３

，

８６１

，

９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６．４１％

；

反对

２２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１５

，

１６９

，

７４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５３％

。

１１

、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

１

）魏青杰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８

，

７３１

，

２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５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

。

（

２

）杨海静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８

，

７３１

，

２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５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

。

（

３

）魏 岭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８

，

７３１

，

２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５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代表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

。

此外，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２３２１８１

邮编：

１０００３３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德恒

Ｄ２０１１０３２１１７１８１００３２ＢＪ－１

号

致：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受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李欲晓、李娜出席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

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所提供

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见证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经查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决定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董事会在指定媒体发布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公司董

事会向全体股东下发了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

的补充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 本次股东大会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召开的实际时

间、地点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一致。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资格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３７

人，代表股份数

４２９

，

２５２

，

００１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１．６３％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 《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１

、本次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各项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２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时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计票、监票；表决票经清点后当场公布。 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未对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３

、经统计现场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

１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２７

，

９４３

，

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０％

；反对票

１

，

３０８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２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２７

，

９４３

，

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０％

；反对票

１

，

３０８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３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２５

，

５４６

，

８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１４％

；反对票

１

，

３０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

；弃权

２

，

３９６

，

４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

。

（

４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２７

，

９４３

，

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０％

；反对票

１

，

３０８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５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票

３８６

，

３７０

，

４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０１％

；反对票

９８９

，

２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３％

；弃权

４１

，

８９２

，

３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

。

（

６

）《关于聘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２７

，

９４３

，

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０％

；反对票

１

，

３０８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７

）《关于公司担保事宜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２７

，

７７６

，

３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６％

；反对票

１

，

４７５

，

６６２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４％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８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关联股东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同意票

２８

，

８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２５％

；反对票

６８

，

４３１

，

３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８．０３％

；弃权

４５

，

１９８

，

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１．７２％

。

（

９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２８

，

２６２

，

８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７％

；反对票

９８９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３％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１０

）《关于发行公司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１３

，

８６１

，

９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４１％

；反对票

２２０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１５

，

１６９

，

７４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３．５３％

。

（

１１

）《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２８

，

７３１

，

２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５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

。

４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情况已做成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签

字并存档。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 丽

见证律师：李欲晓

见证律师：李娜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８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了《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３

、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经济园区旗港路

７３８

号公司会议

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倪开禄先生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２

名，其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１０

，

３９３

，

２１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５８．８８％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裴建平辞去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３１０

，

３９３

，

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０％

；弃

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常宏辞去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３１０

，

３９３

，

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０％

；弃

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刘铁龙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３１０

，

３９３

，

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０％

；弃

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郑坚敏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３１０

，

３９３

，

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０％

；弃

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高慧律师、初巧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和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

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１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２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

●

本次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

元，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９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８９４

，

７３２

，

０５８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８９

，

４７３

，

２０５．８０

元。 本年度不进行送股或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３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４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

元，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９

元。

三、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实施办法

１

、股东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辽源市财政局的现

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其它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

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对于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由本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所

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９

元。

４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扣除

１０％

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每股

０．０９

元进行派

发。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合法纳税

证明文件，如：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

证原件；或者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原件；及股票账

户卡原件、

ＱＦＩＩ

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

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等（以下合称“证明文件”），经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安

排代扣代缴

１０％

所得税， 并由本公司向该等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每股

０．０１

元。上述证明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前述时间内送达至本公

司。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前述时间内向公司提供符合要求的证明文件，公司

将按照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如存在除前述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 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

缴纳。

５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股份的机构

投资者的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长春市吉林大路

１８０１

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８４９５６６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４３１－８４９５１４００

邮政编码：

１３００３１

联系人：秦音

七、备查文件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